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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
*

■ 王小英

【内容摘要】 人类用语词来建构概念框架，并以此来塑造对世界的认知。“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

及其在传播中不断拓展的话语实践使得这一名称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形成认知共同框架，这

也正是在全球化生产—传播的语境中诸多国家竞相运用该符号的深层原因。中国围绕“丝绸之路”倡

议的“一带一路”共同体建设也是基于共同认知框架而来的话语实践。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

发挥共享概念集群的作用，并寻求在国际传播中将非共享概念提升为高共享度概念的方法，在这方面

皮尔斯的符号传播思想提供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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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来概念

“丝绸之路”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提出: “所有字词

的定义都与概念框架相关联。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

架 (或框架集合) 就在你的大脑里激活了。重塑框

架改变着公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改变着常识的内在

含义。”①也即，语词激活的是框架，框架的不同也就

是世界观的不同，因而语词定义的不同也就意味着看

世界的 方 式 不 同。汉 语 的 “丝 绸 之 路”是 从 德 语

“Seidenstrassen”意译过来的，其概念框架并非中国

本土固有。而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

之路”这一概念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

说在这一重要倡议中并没有使用中国本土概念，那

么，这个语词符号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框架? 我

们运用这个外来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丧失中国的话语

权? 尤其是在强调 “中国话语”的今天，弄清 “丝

绸之 路”是 否 代 表 着 西 方 价 值 与 判 断 标 准 就 十 分

重要。
实际上，“丝绸之路”这一提法，在中国学界也

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来

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 ‘丝绸之路 ＇说，虽然已

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②指

出如若要兼顾中西方，“玉帛之路”是一个合适的选

择，因为“丝 绸”是 原 生 性 物 质 “玉 料”派 生 的。
与之相类似的语词选择，还有“陶瓷之路”“茶叶之

路”“玉石之路”等等。既然有中国本土概念可以选

择，那么“一带一路”为什么还要使用一个外来概

念搭桥? 假如使用 “丝绸之路”是一种明智的语言

策略，那么该如何通过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来

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愿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作为语词概念的

“丝绸之路”是如何产生和被使用的， “丝绸之路”
观念是如何获得广泛认可的，也就说需要从语言学的

角度考察“丝绸之路”的命名和传播，将 “丝绸之

路”这一语词放在 “一带一路”的倡议语境中去做

出判断。

二、“丝绸之路”的命名与认知框架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是由德

国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

作研究的成果》 ( 以下简称 《中国》) 中提出的。它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理学专有名词，属于所指优势符

号，以实用的、明确的传达意义为目的，以区别于文

学艺术类的能指优势符号。而专名的命名，“不是言

语单位如何适应语言系统的问题，而是语言系统如何

适应命名对象———概念或事物的问题: 命名者首先面

对一个独立的、外在的概念或事物，然后再寻求恰当

的名称形式去表达它、指称它。”③也就是说，专名的

出现是先有对象，才有这一对象的符号。
( 一) “丝绸之路”命名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

在《中国》中，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

文本语境是: 分析大量希腊和罗马关于 “丝绸”和

“产丝之国”的记载资料，调查汉语中汉朝派遣使者

出使西域，将势力扩展至中亚的文献资料，发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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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关于“serer”记载频率的增加，对应的时间恰

好是中国 的 汉 朝。因 此，李 希 霍 芬 的 “丝 绸 之 路”
时间上的限定是公元前 114 年 － 公元 127 年，空间上

的大致限定是将中国与中亚、印度连接起来的西域。
李希霍芬命名 “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语境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亚洲探险热与高涨的经济全球

化浪潮下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他也是在这一情形下带

着明确任务来到亚洲考察的。在其进行学术研究的同

时，也在报告中给资助方提供对方所希望得到的其他

内容。“丝绸之路”的提出也因此被认为是 “西方殖

民主义文化的产物”④，它是在西方意欲更多地占有

东方的语境中产生的，然而这一语境中产生的语词是

否就因此而带上了 “殖民色彩”和“西方色彩”? 要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去仔细 考 究 “丝 绸 之 路”
的命名方式。

( 二) “丝绸之路”中的“丝绸”贸易观相

从意义关系来看，“丝绸之路”语词的内部形式

是“丝绸” + “路”，采用“丝绸”这一有意味的符

号，是命名者对这一道路的主观理解在词语符号的能

指结构中的展现，彰显了符号命名者的主体性。就字

面义而言，“丝绸之路”意为运送丝绸的道路。这个

命名着重强调道路运输的贸易品 “丝绸”，以丝绸来

指代运送的贸易品整体。那么，李希霍芬为什么要去

考察一种“贸易品”，而不是以地理地貌特征或族群

人名，甚 至 动 植 物 等 来 命 名? 即 便 是 考 察 “贸 易

品”，为什么仅仅去考察 “丝绸”，而不是其它东方

货物的历史记载?

对“贸易品”的关注，出现在 19 世纪地理学家

的书中，这一 “观相”是特定 “意向性”压力下的

产物，“获义活动是主体发出的意向性活动，选择与

意义有关的观相。这种有意向的悬搁，首先划定意向

性‘激活＇的范围，尽量排除不应当进入关联域的事

物观相。”⑤李希霍芬的地理考察不同于马可波罗，后

者虽然也是商人，但受时代局限考察记录只是出于个

人兴趣，而李希霍芬的考察不仅高度专业化，且带有

明确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没有目标明确的经济筹划

行为，就不会有对李希霍芬科学考察的资助，科学考

察服务于前者。所以，李希霍芬的考察始终带有一种

先在的认知框架，这种框架使他会对 “贸易品”特

别关注。并且，这种意向性选择关注的是具体的物

质，而不是抽象的“文化”或 “宗教”。也即，李希

霍芬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某种 “贸易品”是这一

时期西方整个地理考察背后的行动意图所给予的意向

性压力，对“贸易”的关注是西方进入近现代社会

之后的眼光。与之相应的是，无论是在古代的西方还

是中国，都没有这种意识，典籍文献中也都没有 “丝

绸之路”这一称呼。张骞通西域是政治和军事所需，

经济贸易考虑不在计划之内。
“丝绸”在古罗马是贵族特有的奢侈消费品，丝

绸衣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若非接受了来自中国的

丝绸作为服装的材料，罗马帝国的贵族阶层就无法在

服饰上使自己与平民相区别。”⑥其符号意义已远超实

际功用，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区隔标志，贵重到被称

为“软黄金”的地步，因此也在文献资料中留下了

较多记载。历史上畅销海外的中国经典商品，除丝绸

外还有瓷器、茶叶，但它们是在唐宋以后才大宗出

口，自然不在名称竞争之列，丝绸的确是当时来自中

国的唯一的有分量的货物。然而，在古罗马，与丝绸

并列的外来奢侈品，还有印度的金银珠宝和阿拉伯的

香料。这些均经过 “丝绸之路”运至西方。然而李

希霍芬选择以 “丝绸”来命名这条道路，却与他特

别的中国关注相关，是研究兴趣和重心所限导致的观

相取舍。但 也 正 因 如 此，让 中 国 人 对 “丝 绸 之 路”
这种命名有一种亲切感。并且，假如考虑到 “丝绸”
给西方人带来的中国想象，应该说这是一种美化了

的、积极想象——— “奢华、精美、耐用，丝绸几乎成

了它的原产国———古代中国的代名词”⑦。
因此，从“丝绸之路”的命名看，它的确代表

着一种西方现代的经济贸易框架，是西方人站在东西

方贸易往来的视角看东方人给西方人带来的货物，并

将这种货物用来给交通要道命名。这一命名，虽然带

有西方人的认知色彩，但是它体现的是一种注意力的

东方拓展，本身是一种不带殖民色彩的开放视野。

三、“丝绸之路”的广泛传播: 从学术话语到商

业话语和政治话语

( 一) 从李希霍芬的 “速记短语”到赫尔曼的

“标准术语”
李希霍芬虽然命名了 “丝绸之路”，但对其使用

却十分有限，类似一个速记短语。他认为两汉时 “丝

绸贸易”是促进西方与亚洲接触的主要原因，但到

“唐”代“丝绸贸易”已经改变，这一名称也就失去

了意义。因此，他在 《中国》中使用更多的是 “主

干道”“大路”等普通名词。在“丝绸之路”语言符

号三分式中，对象在符号中的呈现，是对象的功用在

符号中的呈现，由此形成了该符号呈现对象的基础。
因为用来运输丝绸，所以李希霍芬将该符号用来指称

这么一条相关道路，假如没有用来运输丝绸，那么这

种指称就是错误的。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李希

霍芬总是限制性地使用 “丝绸之路”，因为对象的品

58

王小英: “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 传媒艺术



现代传播 2017 年第 11 期( 总第 256 期)

格限制决定了符号的再现方式。
延续李希霍芬 “丝绸之路”概念并频繁使用该

词的是艾伯特·赫尔曼，他 1910 年的 《中国和叙利

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正式采用了 “丝绸之

路”这一名称，并且予以更为详细地界定，如将李希

霍芬没有明言却暗示限于中国境内进入中亚的丝绸之

路，明确扩展为向西进入叙利亚之路，并且所包括的

条数也大量增多，这就意味着 “丝绸之路”的外延

在扩大，这一名称也从李希霍芬那里偶一用之的速记

短语上升为一个标准的专业术语，“Silk Ｒoad (s)”这

个英译名从此也被更多西方学者所认可和使用。
( 二) “丝绸之路”的商业话语传播实践: 由斯

文·赫定开始

赫尔曼明确了 “丝绸之路”所指对象的空间范

围，然而在符号的不断传播中，“不同时代、不同行

为主体则对这种意义不断进行再概念化，使其相互关

联的若干概念及其不同解释形成 ‘概念谱系 ＇，并发

生意义的衍变。”⑧及至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1936 年

以《丝绸之路》命名的专著出版，开启了 “丝绸之

路”的商业话语实践，结果也证明了 “丝绸之路”
符号所具备的商业效力。赫定的著作在西方十分畅

销，其内容约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自述他的新疆旅行探

险经历，后面才简略提及 “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

包括的地理范围。与李希霍芬和赫尔曼从地理学的角

度对 “丝 绸 之 路”概 念 的 专 业 使 用 相 比，赫 定 以

“丝绸之路”为书名非常随意，“名不符实”。这种用

法开启了泛用 “丝绸之路”的先例，其实质乃是拓

展丝绸之路的符号内涵，这也就意味着符号意义与文

化的选择与安排关系密切，选择 “丝绸之路”作书

名是一种修辞策略。因为在前者的推动下，“丝绸之

路”这一名称已有较高的认同度，比较容易引起人们

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赫定在书中讲了很多他

的新疆 经 历，但 他 对 “丝 绸 之 路”的 认 识 却 并 非

“中国中心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

安西、喀 什 噶 尔、撒 马 尔 罕 和 塞 流 西 亚，直 至 推

罗”⑨，这与赫尔曼一脉相承，而这后来也成为西方

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如当代学者彼得·弗兰科潘在

其享誉国际的书籍 《丝绸之路》第一章 “丝绸之路

的诞生”中，首先着眼的就是位于亚洲中心的波斯帝

国
⑩。这也就意味着“丝绸之路”代表着一种与 “欧

洲中心”全球化不同的 “亚洲中心”全球化，并不

是西方价值中心的表现。
“丝绸之路”被用作商业话语，自赫定后便成为

“丝绸之路”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而不断重现，如

美国黑客罗斯·乌布利希也将 “丝绸之路”用作自

己在暗网中具有 “品牌价值”的毒品交易网站的名

字。“丝绸之路”网站和 “丝绸”已经没有关系，其

共同的地方，是跨国境的贸易交流，不能不说这一命

名抓住了“丝绸之路”这一符号的核心，是一次充

满“新意”的“发明传统”。“‘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

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

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

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

连续性。”瑏瑡

( 三) “丝绸之路”的政治话语传播实践: 由联

合国项目开始

如果说前面 “丝绸之路”的使用还仅是西方学

者或商人的选择的话，那么发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7 － 1997 年间的“丝绸之路: 对话之路综合考察”
多国活动之前，各国对项目名称的激烈讨论和最终确

定，则意味着“丝绸之路”作为政治话语传播的开

始。“丝绸 之 路”在 诸 备 选 名 称 中 胜 出 的 原 因 是:

“蚕丝纤细绵长，恰恰代表了古代东西方之间，因交

通条件不发达而只有涓涓细流式的交往。此外，丝织

品高贵轻柔，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用它来命名这项计

划，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

富内容。”瑏瑢 “丝绸”的形状类似古代交通状况，其像

似性具有积极的比喻意义，相较于香料，丝绸少了其

中易引起恐惧的 “魔力”因素，相较于陶瓷的易碎，

丝绸更为耐久。丝织品在古代社会能代表高贵的地

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并且，丝绸质地轻软，赢得

了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普遍喜爱。 “丝绸”
作为对象，所具有的某些品质在项目命名的符号过程

中被再现出来，“而这种可感知的品质又会成为连接

符号与解释项的媒介，并由此展开了解释项对该品质

的衍义之路; 这样，符号、对象与解释项凭借共同的

形式品质而在一段再现关系之中相互连接起来了。”瑏瑣

而如此使用 “丝绸之路”符号则进一步有效扩大了

内涵，其对象不再仅限于学者们所关注的以物质贸易

为主的 交 通 网 络，而 同 时 意 味 着 随 之 而 来 的 文 化

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确定，代表着“丝绸之

路”符号认同度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符

号代表的是欧亚大陆国家的 “共同记忆”，一种认知

的共同框架，而不是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人的。“传

播的结果就是共同心灵被共同解释项所决定，也即双

方的心灵都在具体的符号传播过程中发送了改变，并

均受到了符号的影响”瑏瑤。至此，“丝绸之路”这一符

号的内部结构形式 ( “丝绸 + 路”) 所具有的表意功

能逐渐消失，理据性下降，符号整体朝向 “约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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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规约符号挺进。“规约符是由这样一种符号构

成，这种符 号 之 所 以 为 符 号，仅 仅 是 ( 或 主 要 是)

因为它被这样使用或被这样理解，而不管我们的习惯

是天生的还是规约的，也不用考虑决定原初选择这些

符号的动机是什么。”瑏瑥一旦成为规约符，起作用的核

心成分就成了惯例和规则，而不是其本身所携带的理

据性多寡。并且，作为型符的 “丝绸之路”，已经不

再是某个单独的对象，而是一种一般类型。“型符具

有某种明确的 ‘同一性 ＇，尽管它常常允许自己有各

种各样的外在表现形式。”瑏瑦 “丝绸之路”诸种个别状

态，如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的共同之处就

在于，其连通中西方的功能。
随着“丝绸之路”概念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

较长期的共同概念，它意味着一种更强的力量，能够

融进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神经学告诉我们，人们

拥有 的 每 一 个 概 念 ( 构 建 我 们 思 考 方 式 的 长 期 概

念)，都由大脑突触使之实例化。概念并不会因为别

人讲了事实就能改变。你可以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

但要让人们理解它们，事实必须跟人们大脑里的突触

相吻合。”瑏瑧正是基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和它

作为认知框架产生的力量，众多国家如日本、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等都在巧妙地使用该符号，推行自己

的计划，也即将自己的打算巧妙地塞进一个人们已经

建立起来的框架之中，即便这些打算与事实并不相

符。如与 “丝绸之路”没有任何关系的美国，也于

2011 年时呼吁中亚、南亚与其共建 “新丝绸之路”，

而其“新丝绸之路”“是从南亚经中亚通往欧洲横贯

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它覆盖欧亚空间，有助于美国

在欧亚大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瑏瑨美国的 “新丝绸

之路”并没有囊括中国，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针对

中国而提，但却选用了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正

是看中了这一名称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力，借此来规

划经营自己的地缘政治。

四、围绕着“丝绸之路”的 “一带一路”: 中国

倡议的“共同体”建设

( 一) “玉帛之路”与“丝绸之路”: 民族概念与

共享概念

如前所述， “丝绸之路”在中国是个外来概念，

在西方古代社会，丝绸虽然象征高贵的地位，但在中

国却没有如此 “高贵”之意。传统中国更具高贵象

征意的物质是玉。《管子·水地》篇曰: “夫玉之所

贵者，九德出焉。”瑏瑩玉石的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能

象征仁、知、义等 “九德”，具有重要的身份区分意

义，规范着社会秩序系统。从物质双向交流的角度来

看，“玉帛之路”的说法更能体现中国视角，也更加

“名符其实”。然而，作为贸易品、甚至一度作为货

币替代品的“丝绸”，与主要作为进贡品存在的 “玉

石”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进贡是社会权力等级压力

下的进献，贸易则是买卖。“玉帛之路”与 “丝绸之

路”的关注点不相同，前者仅仅着眼于物质的流通，

后者则是出于对东西方贸易的认识而做出的理解，二

者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
的确，如果就物质流通而言，“玉帛之路”这个

名称 更 为 科 学，也 更 符 合 中 国 的 实 际 情 况。然 而，

“认知是整个实践意义世界的基础层，人对物的认知，

对物的命名，已经包含了对物的性质之理解与描述，

是实践世界意义化的出发点。”瑐瑠不同的命名代表了对

事物的不同理解，而基于不同命名的策略选择，也意

味着不同的实践意义方向。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推动实

践发展的方向。从符号享有的认同度而言，在关于

“丝绸之路”的诸多名称中，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

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具认同度的名称。并且，假如考虑

到“丝绸之路”这一符号在当今世界已经具有的意

义，即它不再重点指以中国为源头的交通之路，而是

指沟通亚非欧的陆上交往网络，那么，我们就会发

现，特意强调使用 “玉帛之路”这一中国概念并不

合适。
换言之， “丝绸之路”视角强调的是亚洲中心，

而不是欧洲，或者亚洲的某一个国家，中国没有 “丝

绸之路”的提法，是因中国古人没有 “丝绸之路”
的概念，没有主动建设贸易道路的意识，尽管客观上

的确形成了这样一个交通网络。如葛剑雄所言，“历

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

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

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瑐瑡 “丝绸之路”带有西方

认知色彩，本身却并没有殖民色彩。而对玉石的尊崇

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却很难被其他国人民理解。由

此，站在提高中国 “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力的角度

来看，也需要“着力寻求人类共通的表达方式，增强

具有亲近性的分享感，减少具有明显‘试图改变对方

＇的凌厉感”瑐瑢。况且 “玉帛之路”这个名称是个极为

书面化的命名，在汉语中精炼文雅，但若考虑到其外

文翻译，弊病也会马上显露出来，音译会让人不知所

云，意译会让译名很长。因此，“玉帛之路”用来指

称丝绸之路中国段非常合适，用在国内的学术研讨中

也比较恰切，但这个名称缺乏国际认同，会影响其实

践意义层面上的效用，不符合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之

“法”瑐瑣。毕竟交流需要以已有的意义模式为基础，否

则沟通很难展开。如费什所言: “不是一群个人共享

78

王小英: “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 传媒艺术



现代传播 2017 年第 11 期( 总第 256 期)

某种观点，而是某种观点或组织经验的方式共享了一

批人”瑐瑤。简言之，即 “丝绸之路”和 “玉帛之路”
聚集的是不同的人群，也即不同的共同体 (communi-
ty)。选用哪个符号，必须考虑需要聚集的是何种共

同体。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用 “丝绸之路”唤醒

相关国家的共同记忆

1． 倡议的主要针对者: “丝绸之路”其它相关

国家

“一带”和“一路”都是习近平主席在国外演讲

时首次提出的，所针对的主要听众都是他国人士，所

要唤起的也是相关国家的共同参与，也就是说，“一

带一路”是一个国际合作倡议。在提出时，习近平主

席就非常注意追溯历史，借此来展望未来，因为 “一

带一路”涉及沿线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要让不同文

化背景、甚至互有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普遍参与到 “一

带一路”的计划中，首先需要取得他们的认同。
谈历史 上 的 “丝 绸 之 路”是 为 了 寻 找 共 同 点，

唤起对方的相关记忆，而换用另外一个词语就难以起

到唤醒的作用。同样，“一带一路”倡议中以 “丝绸

之路”为中心语词，也是有意识地借由这个符号标

记，促使相关国家将中国的倡议纳入这一语词概念携

带的“经济贸易”认知框架中去接受。 “丝绸之路”
语词在这里是一种指示特定范畴的标记，并且是倡议

者有意放入倡议文本中的。国际倡议不同于国内战略

的地方，在于后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由上而下的推

行，而国际倡议只能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因此不难

理解，当中国领导人试图建构新的国际格局时，理所

当然地会想到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而这一名称

的妙处也正在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它都具有

较高的认同度，可以有效唤醒相关国家的 “丝路情

结”，能为民心相通构建一个符号基础，属于借用共

享的外来概念表达中国声音。
假如放弃这一符号，选择一个新的符号，实际上

是在人们的认知上制造难度，即便能够想出一个中外

文俱佳的新符号，那也需要将这种符号约定俗成，而

这种观念首先是一种 “外交新观念”，要在国际上获

得认可，同时需要时间成本。而 “一带一路”的重

点是未来 指 向，它 选 择 了 “丝 绸 之 路”这 一 名 称，

并不意味着要去还原曾经的状况，而是意在“借古言

今”，开拓新的亚非欧交通网络，而这一网络的核心

成员和主导成员，应该是中国。“中国以国家的名义

进行传统的再发明，使 ‘古丝绸之路 ＇所代表的多元

文化融合的历史情境 ‘嵌植＇到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所覆盖的多元文化的欧亚大陆腹地之中。”瑐瑥所以，立

足中国当代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语境，重新开发利用

“丝绸之路”这一符号资源，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应

有之义。并且， “一带一路”的倡议不只是在唤醒，

而是借由唤醒，进行共同体建设，因此选择“丝绸之

路”这一高度共享的外来概念，既是策略也是倡议上

兼顾各国共同利益的表现。因为语言传播本身能够对

民族的历史记忆起到一定的规训作用。
2． 激活历史: 重新启用 “丝绸之路”文化符号

集群

“当下通过阐释过去，而为未来提供方向”瑐瑦，从

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这一共享符号运

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启示我们很多相关国家

其实拥有一批如 “丝绸之路”这样的高共享度概念，

可以将这些共享符号组成一个集群，从而唤起更多国

家的丝路情结，促使其参与到 “一带一路”建设中

来。如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及 “一 带 一 路”时，提 及 的

“驼队”“驼铃”“宝船”等，表面上是在谈历史上的

盛景，实际上也是唤起相关国家的共同记忆，“骆驼”
符号在中亚和西亚都具有相当高的认同度，在民间及

官方活动中甚至品牌 logo 中都经常被使用。在这方面

丝路学和敦煌学丰厚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

的支持，并且这两门学问都属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学

术领域，法、俄、日、韩、美等国都有相当多且高水

平的研究，美国还有 《丝绸之路》杂志，经常将最

新的考古研究结果译成英语介绍到西方，自觉“以普

及欧亚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知识为己任……注目于传统

文化在近现代的复苏与传承”瑐瑧。也就是说，围绕着

“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集群，有着诸多的研究都在

努力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同度，自然这种提高并

非仅仅为了恢复过去，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针对未

来，如美国的丝路学研究就为其 “亚太战略”提供

支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目标在于 “共

同体”建设，因此，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具有文化融

合特征的符号，就成为共同体建设基础部分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些符号虽然并不一定 是 如 “丝 绸 之 路”
这样的共享符号，但其至少对融合双方而言具有的较

高的共享度，成为进一步展开共同体建设的起点，为

民心相通提供一个符号心理基础。但这将会要求中国

话语的国际传播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修养，不能犯

低级的历史知识错误，才能有效激活具有较高共享度

的历史符号，而这也正是承认和尊重各个民族和国家

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是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的

体现。虽然 “一带一路”是指向未来的愿景，但如

何理解过去，选择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意味着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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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方向，因此，当我们旨在倡议 “合作共赢”的

时候，一味强调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一味

用中国特色话语去规范丝路秩序并不会唤起相关的历

史记忆。就国际传播而言，解释丝路历史的方向在一

定程度上预示着建构丝路未来的方式。因此，真正实

践中国“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不能忽略丝

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和平往来、平等相处的事实，而

不忽略历史的话语表现方式之一就在于重新启用和解

释一批具有较高共享度的符号。另一个方式则在于将

一些中国概念提升为高共享度概念。
( 三) 中国概念共享度的提升路径: 皮尔斯传播

思想的启示

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词共享概念的达成

需要广泛的传播交流，从而在语词所指对象和解释项

方面达成一致。因此，能代表一种完全共享概念的语

词只是极少数，尤其是跨越不同的文化时，更多的是

非共享概念。如何将非共享概念通过广泛的国际传

播，变成高共享度概念将会是以后 “一带一路”建

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皮尔斯的符号传播

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皮尔斯将符号视由

“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三元构成，而语言传播则

由 “发送者 ( 说话者) —语言符号 ( 再现体) —解

释者”三元构成，共同意义是由 “(发送者的) 意图

解释项”与 “(解释者的) 效力解释项”交互作用从

而形成“共同解释项”。 “共同解释项”越大，也就

意味着符号的共享度更高。借用皮尔斯研究专家皮塔

里宁绘制的图表示如图 1。

图 1 皮尔斯的传播模式瑐瑨

再现体 ( 在本文中也即语词符号) —对象—解

释项构成的三角形，与说话者—再现体—解释者构成

的三角形互相交错，两个三角形重叠的部分也即二者

的共同基础，所谓完全意义上的共享语词即两个三角

形完全重叠。然而大部分情况下，二者都不会完全重

叠。传播的发生，是说话者的意图解释项向解释者靠

近 (a)，同 时 解 释 者 的 效 力 解 释 项 向 说 话 者 靠 近

(b)，二者交错形成共同解释项 (c)。当三角形顺时

针移动，直至说话者和解释者互换了位置致使 a、b、
c 相等时，二者就达成完全共识，语词也就成为完全

共享语词。三角形顺时针移动的过程，也是说话者和

解释者同时扩大自己的信息量 (α、β 增大)，加强

对对方理解的过程。但完全共识很少出现，常见情形

是解释者向对象部分靠拢。然而，即便如此，也需要

有共同基础 ( 图中两个三角形的重叠部分) 和移动

的动力，也即双方存在共同的背景知识和实在的交流

语境，以及双方具有协商互动的意愿。只有在这些条

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传播才会有效，才会提高符号的

共享度。
因此，这也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对于共享度较低

的中国特色概念，在对外传播时首先考虑的是传播者

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决定了解释者面对传

播者的态度是否具有敌意以及交流意愿的强弱，这种

关系包括了宏观层面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层级，也

包括具体传播语境中的双方关系，假如处在一个巨大

的敌意场中，有 时 “不 说”比 “说”可 能 会 更 好，

“做”比“说”可能会更好，“做了再说”比 “先说

后做”可能会更好，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多少总是可以

找到一些共同的需求，可以从这些共同的需求出发激

活对方的交流意愿; 其次，应该考虑与对象国解释者

之间的共同基础，将其相似性寻找出来，在相似性的

基础上，选用合适的中国概念传播修辞策略，将中国

概念通过具有相似性的对象国概念予以解释并辅助传

播，并且应该考虑到传播的形式 ( 包括时间、空间、
场合等方面) 是否符合对方的符号接受习惯; 再次，

应该注意国际传播必须是 “平等” “交流”的姿态，

而不能是一种“限制”和 “强迫”，也就是说，在传

播中国概念时，“听”和 “说”同样重要，也只有在

“说”了之后“听”然后再接着“说”不断循环，传

播者和解释者同时增加对对方的理解，才能形成一个

对话交流的语境，促进概念共享度的提升，否则很容

易变成“单向宣传” “自说自话”。当然在整个传播

交流过程中，也要注意语词翻译中存在的概念不完全

对等情况，选用合适的语言翻译去准确地表达中国

概念。

五、结语

作为历史的 “丝绸之路”是对象， “一带一路”
愿景则可视作解释项，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正是未来

努力的方向。“一带一路”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得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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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如果要实现中方倡导下的 “一带一路”，就需

要充分重视构建一种共享意义世界。
中国文化传统里自古重名，孔子有云: “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 《论语·子路》)，作

为符号 的 “名”一 方 面 要 准 确 地 反 映 其 指 称 对 象

“实”，同时要兼顾其解释项的可能向度。也即是说

“一带一路”借用“丝绸之路”进行的符号再造，是

充分兼顾了历史上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

的事实，同时要能为其可能生发的新义———解释项创

造条件，符号意义的解释虽然在解释者这里得到落

实，但是符号文本本身是可以引导解释的。“丝绸之

路”的命名，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特定时代特

定人的偶一为之，但是其绵长的生命力，和丰富的解

释空间，却不是一种偶然，主要原因在于其符合语言

符号的使用规律，也正因此它才能在反复的符号选择

中竞争 胜 出，具 有 强 大 的 生 产 力 和 实 践 意 义 开 拓

空间。
中国的 “一带一路”选择 “丝绸之路”这一外

来概念，不是一种随意选择，而首先是一种语言策

略。借助这一共享符号，用以引起历史上相关经济文

化交往的联想，将潜藏在聚合轴之后的文化因素激

活，最终形成一种 “影响解释的压力”瑐瑩，借助历史

语境中的交流互利，导向一种新的共同体，这也是其

符号文本的意向性导向。“丝绸 之 路”这 一 符 号 在

“一带一路”中包裹的是中国衍义了的外延和内涵，

表达的是中国的话语。而且，更妙的是，“丝绸之路”
本身在国际上的认知并不带有 “中国中心”的嫌疑。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成功实践，还取决

于包括语言传播策略在内的很多其它因素。正如很多

国家也用了 “丝绸之路”这个语词符号命名自己的

中亚战略，却也多半停留在 “倡议”上而已。不过，

从符号运用规律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

借用既有的“丝绸之路”符号为其注入其新的内涵，

表述了自己的主张，也由此营建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

的范畴框架，不能不说为战略的实施奠定了一个好的

语言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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